机动车登记业务须知


变更登记
（变更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更换

车身或者车架、改变机动车使用性质）
1、填写《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4、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原件。

5、属于更换发动机、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变更登记
（质量问题更换整车）
1、填写《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4、更换后的合格证或者进口凭证原件；

5、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原件；

6、汽车制造厂或汽车销售商退车证明。

7、非免检车辆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变更登记
（共同所有人姓名变更）
1、填写《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变更前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4、机动车为两人以上共同所有的公证证明。属于机动车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证明夫妻关系的《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

5、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原件。

变更登记
（变更备案）
1、填写《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案）；

3、属于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单位名称）、住所、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提供相关事项变更证明；

4、属于重新打刻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的，提交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5、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原件；

6、被盗抢发还车辆凭相关技术鉴定证明或公安机关发还证明。

转移登记
1、填写《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

2、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原件或者复印件。其中，二手车销售发票、《协助执行通知书》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单位出具的调拨证明应当是原件；

4、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原件；

5、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6、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原件；
7、交回原机动车号牌（08年10月1日后）。

抵押登记
1、填写《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

4、抵押合同。

解除抵押登记
1、填写《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

4、属于被人民法院调解、裁定、判决机动车解除抵押的，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的复印件以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

注销登记

1、填写《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

2、登记证书原件；

3、行驶证原件；

4、属于报废的，收存《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副本原件，其中属于监销车辆的，提交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5、属于灭失的，灭失证明原件；

6、属于因机动车质量问题退车的，机动车制造厂或者经销商出具的退车证明原件。

质押备案或者解除质押备案

1、填写《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

2、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

2、机动车所有人和典当行的身份证明。

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

1、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复印件；

3、来历凭证；

4、合格证或者进口凭证。

5、试验车应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补领、申领、换领登记证书

1、填写《机动车牌证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属于补领、申领登记证书的，提交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4、属于登记证书签注满后申请换领的，提交原登记证书；

5、本业务不得委托代理人代理。首次申领五日内核发登记证书。

补、换领号牌、行驶证

1、填写《机动车牌证申请表》；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存档）；

3、收回未灭失、丢失或者损坏的行驶证或号牌；

4、补换号牌十五天内领取新号牌。

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1、填写《机动车牌证申请表》；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第三联原件。

3、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4、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102号令《机动车登记规定》登记时效表
	登记事项
	102号令（日）
	备注

	注册登记
	2
	目前，已按公安部十六条便民举措的规定为2日。实行自选号牌后，车主应在七日内领取号牌。

	变更登记
	1
	属于变更事项的，车辆所有人可以在变更后十日内向车管所申请。

	车辆迁出
	3
	车管所核发三十日的临时行驶号牌。

	车辆转入
	3
	车主应当在三十日内到车管所登记。

	变更备案
	1
	车管所应当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备案事项。

	转移登记
	1
	车主应当在三十日内到车管所登记。

	抵押登记
	1
	车管所应当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抵押登记的内容和日期。

	抵押解除
	1
	车管所应当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解除抵押登记的内容和日期。

	注销登记
	1
	外地委托报废的，一日内通过登记系统将机动车报废信息传递给登记地车管所。

	质押登记
	1
	新增规定

	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
	1
	是指两次以上申请。

	第一次申请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
	5
	启用机动车登记证书前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未申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的。

	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
	15
	补发、换发号牌期间车管所应当核发不超过十五日的临时号牌。

	临时号牌
	辖区内15日

辖区外30日

试车和超限车90日
	对多次申请临时号牌的，车管所核发不得超过三次。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1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三个内向车管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委托、补、换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同为一日。


机动车新车注册/转入登记业务流程



　　




　　　　　　　　　　　　　　　　　　　　　　　


  



 







注：在其它驻外办证点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其业务流程以各点公示为准。
1．车辆照相


车辆未检验前，拍摄车辆照片（检测线待检场）。并在车管所西侧停车场进行汽车环保审核。





3．机动车查验


（检测线待检场机动车查验岗）。





车管所本部机动车检测线新车办证大厅查询公告、检测线检验、确认车辆。





2．机动车产品公告查询


（新车注册登记大厅机动车查验岗）





车管所本部机动车检测线新车办证大厅查询公告、检测线检验、确认车辆。





5．登记受理


（新车注册登记大厅机动车业务受理岗）





4．录入查验数据


（新车注册登记大厅机动车查验岗）








6.确认机动车号牌





采用“随机选号”方式


车主凭流水号也可在各点“随机选号系统”上选择号牌。选号时，车主根据系统提供的备选号码，确定号牌编号。


（车管所本部在一楼业务大厅）  





采用“自编自选”方式


车主凭流水号在各点“自助选号系统”上选择号牌。选号时，应注意查看选号规则。并对选择号码进行查询和确认。


（车管所本部在02幢一楼）             





7．获取号牌确认通知单、领取号牌通知书


车主将由自选系统打印出的《号牌确认通知》二联单，一联交号牌制作预约窗口，领取《领取号牌通知书》，（车管所本部在02幢机动车综合服务大厅内7号窗口）；一联交制证窗口（车管所一楼4号窗口）。








8．制作（领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领取临时号牌


车主凭交费凭证、《号牌确认通知单》在车管所一楼大厅4号窗口申请制证、凭《机动车受理凭证》在18号窗口领取制作完成的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采用“自编自选” 方式选号的，领取临时号牌。








9．领取号牌并安装 


车主（自编自选号牌的按预约时间），在车管所本部西侧停车场号牌安装处领取和安装号牌。








